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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办公厅
环办科财函 〔２０２６〕１４９号

关于推荐先进水污染防治技术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 (局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

态环境局,生态环境部有关单位,各工程技术中心,全国性行业

组织及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,落实 «关于加强生态

环境领域科技创新 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实施意见»要求,充分

发挥先进技术在水污染防治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中的重要作用,

我部向社会公开征集先进水污染防治技术,编制２０２６年 «国家

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 (水污染防治领域)» (以下简称 «目

录»)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.

一、推荐重点领域

(一)城镇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;

(二)工业企业及园区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;

(三)养殖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;

(四)垃圾渗滤液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;

(五)黑臭水体整治与水生态修复技术;

(六)海洋水环境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技术;



(七)水污染治理设施节能降耗与智能化运行技术;

(八)水体新污染物治理和风险管控技术;

(九)水污染治理关键材料与药剂;

(十)其他水体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.

二、推荐要求

(一)符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规、政策和标准.

(二)污染防治或协同减排温室气体效果明显,主要技术、

经济指标具有先进性,包括示范技术和推广技术两类:

示范技术是指创新性强、技术指标先进、治理效果好,基本

达到实际工程应用水平,具有工程示范价值和良好应用前景的技

术.应至少有１个运行１年以上 (即在２０２５年４月３０日前已完

成验收)的成功应用案例.

推广技术是指经工程实践证明技术成熟、治理效果稳定、经

济合理可行,尚未广泛推广应用的技术.应至少有３个运行１年

以上 (即在２０２５年４月３０日前已完成验收)的成功应用案例.

(三)技术持有单位为依法注册、经营的单位,技术知识产

权清晰,不涉及产权纠纷.

(四)鼓励推荐符合上述要求的 “十四五”以来生态环境领

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、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

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先进水污染防治技术成果.

(五)全行业应用较为普及的技术、已纳入 «国家先进污染

防治技术目录»的技术不再推荐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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